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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浦东、虹桥国际机场危险品航空运输信用
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情况

根据民航华东管理局《关于推进华东地区危险品货物航空

运输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在上海浦东、

虹桥机场试点建设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信用管理体系。上海机

场货运枢纽推进事业部（以下简称“货运事业部”）按照本次试

点工作的要求，一方面积极部署动员，派业务骨干赴杭州萧山

机场开展专项考察学习，力求建议一套能有效控制违规运输行

为的管理体系。另一方面，组建了以货运事业部总经理为组长，

副总经理为副组长，浦东机场货运站、浦虹物流公司、货运事

业部安全服务部、股份安检安质科、虹桥安检货检科等部门负

责人为成员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在局方的指导下初步建立危

险品货物航空运输信用管理制度，对货物托运人及代理人实施

信用管理，有效运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；完善危险品货

物航空运输信用信息沟通机制，货物托运及代理人诚信意识显

著提升，货物航空运输行业诚信环境得以明显改善。工作推进

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标准制定

上海两场分别有自有运站、东航货站以及三个外航转运中

心，收运方式、运输范围、交货单位也各有差异。试点工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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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员在制定信用管理标准的过程中，优先考虑机场自有货站

实际情况制定标准，其余货站单位参照执行，以边试边改、再

试再改的方式，逐步修订完善并统一信用管理标准。在学习其

他已完成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试点机场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上海

浦东、虹桥国际机场危险货物航空运输信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详见附件）的初稿编写，计划于 2021 年开始实施。

二、机制建立

（一）沟通联络机制

1、货运事业部两场货站会同公安、安检机构、航空公司以

及东航货站建立日常联络和信息报送的沟通平台，及时将有违

规记录托运人及代理人的信息进行告知和通报，保持沟通和联

动。

2、货站对局方定期发文通报的，以及在上海机场地区发生

有违规记录的托运人和代理人，列入黑名单。

3、货运事业部联合公安、安检定期召集航空货运企业召开

安全例会，分析安全形势，通报安全运行情况，提出安全管理

要求。

（二）收运核查机制

1、针对有危险品航空运输违规记录的托运人及代理人，制

定了更严格的收运检查措施，并确保相关措施符合《民用航空

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及货站对危险品管理制度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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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因违规航空运输危险品多次受到行政处罚的托运人及

代理人进行安全评估，如经评估认定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，

将不收运该企业交运的货物。同时，将安全评估结果向航空公

司和安检机构进行通报。

3、两场货站在收到局方或平台联动单位的相关通报后，以

及已经列入黑名单的托运人及代理人，采取更为严格的收运检

查，拒绝收运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托运人及代理人交运的货物。

同时，严格落实局方对航空货邮运输的单证和实际货物文实相

符性建立抽查制度的要求，建立了普货、快件及危险品货物的

收运前抽查程序，并增加收运前开箱查验的频次和力度。

4、对于负责收运货物环节的员工，经常性开展安全宣传教

育和岗位操作程序培训，确保其能够熟悉掌握相关措施，并及

时传达、通报有违规记录托运人及代理人的信息，加强岗位员

工对其交运货物的安全检查。

（三）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

两场货站根据行业和管理部门通报内容，直接将有违规记

录的托运人和代理企业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实行“预警、约束、淘

汰”的信用管理。截止 2020 年 10 月底，虹桥货站共发生货邮

违规行为 2 起，浦东机场货运站 4 起，均按照信用管理制度将

相关代理人列入黑名单，进行警告或处罚，并及时通报安检和

航空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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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共预检区措施

货运事业部在虹桥西区机场货站试点实施快件货物预安检

工作，配合业务流程优化调整，完成基础设施投入和改造，开

展对收运快件货物的预先安检工作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违规行

为的概率。


